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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须做好员工的病假管理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唐付强

对员工来说， 请病假是一件常会遇到的 “小事”。 但对于用

人单位来说， 如果对这一 “小事” 不加重视， 往往会引发大矛

盾。

怎样将病假成本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既要保证病假劳动

者的生活， 又要有效遏制劳动者滥用病假， 是企业面临的重要课

题。

笔者认为， 用人单位必须建立严格、 规范、 完善的病假管理

制度， 只有用制度对病假进行管理才是最有效的。

!"

病假和医疗期

病假是指劳动者因疾病或非因

工受伤， 用人单位批准停止工作、

进行治病休息的期间。 与病假相联

系的另一个法律概念是“医疗期”，

医疗期是劳动者根据其工龄等条

件， 依法享受的停工治疗休息并获

得病假工资等待遇， 而单位不得因

此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期间。

实践中， “病假” 与“医疗

期” 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 对

此， 有必要首先加以厘清。

病假是弹性期间， 其长短根据

劳动者病情实际情况确定， 可长可

短。 而医疗期则是法定期间， 在计

算方式上存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

的差别。

原劳动部 《企业职工患病或非

因工负伤医疗期规定》 第四条规

定， 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

伤， 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 根据本

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

作年限， 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

的医疗期。

而上海的 《关于本市劳动者在

履行劳动合同期间患病或者非因工

负伤的医疗期标准的规定》 则明

确： 医疗期按劳动者在本用人单位

的工作年限设置， 劳动者在本单位

工作第 1年， 医疗期为 3 个月； 以

后工作每满 1年， 医疗期增加 1 个

月， 但不超过 24个月。

规范申请程序

生病时获得休假是劳动者的权

利， 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小病小休、

大病大休。 但权利也有可能被不当

利用甚至滥用， 比如小病大休、 托

病不上班， 甚至利用病假在外兼职

等等。 当劳动者在医院就诊并要求

医生出具病假建议时， 医生出于对

病人身体或精神健康以及医务风险

的考虑， 一般都会开出病假建议

单。

只要劳动者提供了医院的病假

单， 企业一般会准予休病假。

实践中， 当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出现争议， 或劳动者因各种原因不

愿至单位上班时， 经常使用的手段

便是向企业提交病假单， 然后不再

上班。 对此， 一些用人单位往往是

束手无策， 不知道如何应对， 也有

些单位则采取扣发工资或者以劳动

者旷工违纪解除合同的办法简单应

对， 却因为应对不当而面临不利的

后果。

对于病假的管理， 笔者认为，

企业首先应在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

中明确劳动者申请病假的时间、 需

提交的申请材料、 批准权限等程序

性要求， 从制度和流程上严格控制

劳动者的病假申请。

首先， 关于病假申请时间。 对

于一般慢性疾病的病假申请， 劳动

者应当提前一到两个工作日向主管

领导或人力资源部门提出病假申

请， 并在看病后提交正规医疗机构

出具的病假建议单、 病历卡以及挂

号单、 医药费收据等病假证明材

料。

劳动者的病假申请， 以事先请

假为原则， 在突发疾病急诊以及住

院治疗等特殊例外情形下， 也应及

时告知单位具体情况。 此时， 企业

应允许劳动者先行就医， 事后具体

几个工作日内由劳动者补充填写病

假申请单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

劳动者在病假结束前疾病未

愈， 需要继续申请病假的， 应当按

照程序在病假结束前续假。 无论是

事前请病假， 还是特殊情况事后补

请病假， 原则上都应当由劳动者本

人亲自申请办理病假手续， 禁止其

他同事或亲友随意代为请病假。

其次， 关于病假的批准权限。

企业可根据组织架构和权限划分，

合理制定不同天数、 不同职阶的审

批权限人。

控制工资成本

劳动者在病假期间虽未向企业

提供劳动， 但劳动法仍规定企业应

当支付病假待遇以保障病假劳动者

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是用人

单位给予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劳动者

的医疗期病假待遇， 当劳动者连续

休假在六个月以内的， 用人单位按

照法定标准支付的劳动待遇称为病

假工资， 当劳动者连续休假超过六

个月的， 用人单位停发病假工资，

按照法定标准支付的病假待遇称为

疾病救济费。

劳动者非因工患病并非企业原

因导致， 企业应从严控制病假工资

成本的支付。 对病假工资或疾病救

济费的支付标准， 原劳动部颁布并

实施的 《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

第 16、 第 17 条规定， 用人单位按

照劳动者“本人工资” 标准， 再根

据工龄长短支付相应折扣比例的病

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

《上海市企业工资支付办法》

第 9、 第 14 条规定， 病假工资的

基数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劳动合同

对病假工资基数有约定的， 只要不

低于劳动者的岗位工资即可； 集体

合同或集体协商约定的病假工资标

准高于劳动合同约定标准的， 从高

适用前者标准； 没有前两项任何约

定的， 病假工资基数按照劳动者正

常出勤月工资 70%进行折算。

企业应充分利用上海地方性规

定允许双方约定病假工资基数这一

协商空间， 在劳动合同中按照正常

出勤月工资的 70%或不低于岗位工

资标准约定病假工资基数。

在对病假工资约定基数折扣比

例后， 根据原上海市劳动局 《关于

加强企业劳动者疾病休假管理保障

劳动者疾病休假期间生活的通知》

的规定， 还可依据劳动者在本企业

的连续工龄对病假工资进行第二次

比例折扣， 但第二次工龄折扣比例

是法定的。

为最大程度地保障病假劳动者

的生活水平和最大限度地平衡企业

的病假工资成本， 本市还规定了病

假工资的托底标准和封顶标准。

在托底标准上， 企业支付的病

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可低于当地最

低工资标准支付， 但不能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的 80%； 在封顶标准上，

劳动者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待遇高于

上海市上年度月平均工资的， 可按

上海市上年度月平均工资计发。

笔者建议， 本市企业完全可以

通过约定病假工资计算基数， 来有

效控制病假工资成本。

病假申请的处理

实践中， 如果劳动者向用人单

位申请病假不符合规定程序， 或者

提交的病假单等证明材料存在瑕

疵， 抑或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病假单

的真实性存有疑问， 企业该如何应

对？ 一些用人单位没有规范完善的

病假管理制度， 应对的方式往往随

意性比较强， 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纠

纷。 笔者认为， 企业对病假的管理

制度应当既符合企业管理实际， 又

经得起法律的检验。

首先， 企业应提倡诚信原则和

人性原则， 对于劳动者的病假， 企

业一般应准假并给予相应病假待

遇， 对于经查证虚假的病假申请，

比如骗取、 伪造、 篡改、 涂改病假

单等行为， 企业可以在规章制度中

明确为严重违纪， 给予解除劳动合

同的严肃处理。

在病假申请单上， 企业应让病

假劳动者承诺“如果病假申请是虚

假的， 将被认定为严重违纪行为，

公司可以进行相应的惩戒直至解除

劳动合同”， 并签字确认。

其次， 对劳动者递交的医生开

具的病假建议单， 企业可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 制定适当宽松型和从严

管理型的处理策略。

实践中， 一些企业为了从严管

理劳动者的病假， 制定了指定医疗

机构就诊制度或劳动者疾病复检制

度， 要求劳动者到指定医疗机构就

诊或要求劳动者在提交病假单后到

企业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疾病复

检， 并规定是否给予病假、 病假期

限以复查结果为准。

从法律角度来看， 劳动者患病

时可根据自身意愿选择适合的医疗

机构就诊， 企业的指定就诊和复检

制度严格说来是没有法律约束力

的， 因此， 企业不能违背劳动者的

意愿强行实施指定医疗机构就诊制

度或劳动者疾病复检制度。

笔者认为， 企业实施指定医疗

机构就诊制度或劳动者病假复检制

度应当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比如

病假在一定期限以上、 反复请病假

以及企业对病假有疑问的， 可以要

求劳动者到指定医疗机构就诊或进

行疾病复检。

笔者建议， 企业实施上述两项

制度， 应配套适当的福利鼓励措

施， 比如适当报销一定比例就诊或

复检的交通费等。 在没有明确法律

依据的情况下， 企业实施这一制度

不能影响员工的就医选择权， 也不

应违背公平原则， 应采取合理的措

施， 在某种程度上取得劳动者的同

意， 否则可能涉及无效。

最后， 对与病假申请程序不

符、 证明材料不全的不予准假； 劳

动者未经批准病假而离岗缺勤的，

企业可根据自身情况采取不同的处

理措施。 对程序延误、 手续不全、

证明材料不全的， 可从轻按照事假

处理； 对虚假病假以及在外兼职等

情形， 可从严按照旷工处理直至解

除劳动合同。

“泡病假”的应对

对于经常泡病假、 长病假、 未经

请假擅自缺勤离岗的劳动者， 甚至一

些利用病假在外兼职赚取双份工资的

劳动者， 双方的劳动关系基础已经动

摇， 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多有尽快结束

劳动关系的想法， 但在实践中由于操

作不当引发的劳动争议不在少数。

病假并非劳动者本身过错， 但如

果劳动者存在 《劳动合同法》 第 39

条规定的过错性解除情形， 企业可以

依法解除合同， 而不受劳动者是否请

病假影响。

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形是，

员工请病假未经申请程序或未提供证

明材料或未经批准而缺勤离岗， 一些

企业直接按照旷工解除劳动合同从而

引发劳动争议。 对此笔者认为， 企业

直接按照劳动者旷工解除处理仍存在

法律风险， 建议企业可以向该劳动者

发出书面通知， 要求限期履行请假手

续、 提供病假证明材料， 不能提供病

假证明材料再按照旷工处理。

如果企业选择以 《劳动合同法》

第 40 条规定医疗期满、 不能胜任工

作解除或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非

过错性理由解除病假劳动者的劳动合

同， 则需要考虑劳动者的病假是否属

于医疗期满， 医疗期满后才能解除劳

动合同。

医疗期建立在病假基础上， 当劳

动者处于病假休息时， 劳动关系持续

存在； 但当劳动者医疗期满时， 企业

可依据法定程序和法定理由解除劳动

合同。 如果劳动者连续病假期限短于

医疗期， 企业无权解除劳动合同； 如

果劳动者连续病假期限长于医疗期，

病假计算至医疗期满时结束， 企业才

有权解除。

最后要提醒的是， 对病假员工的

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 单位应建立严

格规范的病假管理制度， 通过成文、

合法的制度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 同

时辅以绩效、 晋升、 培训、 加薪等制

度， 才能真正实现职场的和谐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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